
中央气象台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央气象台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工作，防御和减轻气象

灾害，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国

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气象台根据中国气象局授权，按照《国家气

象灾害应急预案》标准发布的台风、暴雨、暴雪、寒潮、海上大风、沙尘暴、

低温、高温、干旱、霜冻、冰冻、大雾和霾等 13 类气象灾害预警。 

第三条  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每类气象灾害预警

最多设为 4 个级别，分别以红、橙、黄、蓝四种颜色对应 I 至 IV 级，I 级为

最高级别。 

第二章  气象灾害预警标准 

第四条  台风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红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将有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

速 14-15 级）、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 16 级及以上）登陆或影

响我国沿海。 

（二）橙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将有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

12-13 级)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三）黄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将有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平

均风速 10-11 级）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四）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将有热带风暴( 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

速 8-9 级) 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第五条  暴雨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红色预警：过去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持续出现

日雨量 100 毫米以上降雨，且上述地区有日雨量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预

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雨。 

（二）橙色预警：过去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持续出现

日雨量 100 毫米以上降雨，且南方地区有成片或北方地区有分散的日雨量超

过 250 毫米的降雨，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



或者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现 250 毫米以上

降雨。 

（三）黄色预警：过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雨，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或者

预计未来 24 小时有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

雨，且南方地区有成片或北方地区有分散的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 

（四）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

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且南方地区有成片或北方地区有分散的超过 100 毫米

的降雨；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第六条  暴雪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红色预警：过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出现 25

毫米以上降雪，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10 毫米以上降雪。 

（二）橙色预警：过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出现 10

毫米以上降雪，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 毫米以上降雪；或者

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现 15 毫米以上降雪 

（三）黄色预警：过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出现 5

毫米以上降雪，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 毫米以上降雪；或者

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现 10 毫米以上降雪。 

（四）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

现 5 毫米以上降雪，且有成片超过 10 毫米的降雪。 

第七条  寒潮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橙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平均

气温或最低气温下降 16℃以上并伴有 6 级及以上大风，长江流域及其以北

一半以上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将下降 12℃以上，冬季长江中下游地区

(春、秋季江淮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4℃、局地降至 2℃以下。 

（二）黄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 大部地区平

均气温或最低气温下降 12℃以上并伴有 5 级及以上大风，长江流域及其以

北一半以上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将下降 10℃以上，冬季长江中下游地

区(春、秋季江淮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4℃以下。 

（三）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平均

气温或最低气温下降 10℃以上并伴有 5 级及以上大风，长江流域及其以北



一半以上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将下降 8℃以上，冬季长江中下游地区(春、

秋季江淮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4℃以下。 

第八条  海上大风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橙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我国海区将出现平均风力达 11 级及

以上大风天气。 

（二）黄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我国海区将出现平均风力达 9～10

级大风天气。 

第九条  沙尘暴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黄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

现能见度小于 500 米的强沙尘暴天气；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二）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

现能见度小于 1000 米的沙尘暴天气；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第十条  低温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黄色预警：过去 72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 大部地区出现平

均气温或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最新气候平均值）偏低 5℃以上的持续低温

天气，预计未来 48 小时上述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持续偏低 5℃以上（11

月至翌年 3 月）。 

（二）蓝色预警：过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出现平均

气温或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最新气候平均值）偏低 5℃以上的持续低温天

气，预计未来 48 小时上述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持续偏低 5℃以上（11

月至翌年 3 月）。 

第十一条  高温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橙色预警：过去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持续出现

最高气温达 37℃及以上，且有成片达 40℃及以上高温天气，预计未来 48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持续出现最高气温为 37℃及以上，且有成片 40℃及以上

的高温天气。 

（二）黄色预警：过去 48 小时 2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持续出现

最高气温达 37℃及以上，预计未来 48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持续出现 37℃及

以上高温天气。 



（三）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 4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

将持续出现最高气温为 35℃及以上，且有成片达 37℃及以上高温天气；或

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第十二条  干旱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红色预警:5 个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

且至少 2 个省(区、市)部分地区或 2 个大城市出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

旱天气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 

（二）橙色预警:3-5 个省(区、市)大部地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且至

少 1 个省(区、市)部分地区或 1 个大城市出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天

气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 

（三）黄色预警:2 个省(区、市)大部地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预计干

旱天气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 

第十三条  霜冻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蓝色预警： 

秋季霜冻（8 月下旬－10 月上旬），在我国北方地区，预计未来 24 小

时 2 个及以上相邻省(区、市）将出现霜冻天气。 

春季霜冻（3 月中旬－6 月上旬），在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及长江流域，

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相邻省(区、市）将出现霜冻天气。 

冬季霜冻（11 月中旬－翌年 3 月上旬），在我国华南和西南热带、亚热带

地区，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相邻省(区、市）将出现霜冻天气。 

第十四条  冰冻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橙色预警：过去 48 小时 3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已持续出

现冰冻天气，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冰冻天气。 

（二）黄色预警：预计未来 48 小时 3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持

续出现冰冻天气；或者过去 24 小时内已出现并可能持续。 

第十五条  大雾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一）黄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3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

现能见度小于 500 米的雾，且有成片的能见度小于 200 米的雾；或者已经

出现并可能持续。 



（二）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3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

现能见度小于 1000 米的雾，且有成片的能见度小于 500 米的雾；或者已经

出现并可能持续。 

第十六条  霾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 3 个及以上省(区、市)大部地区将出现能见

度小于 2000 米的霾；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第三章  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及解除 

第十七条  以中央气象台名义发布（或解除）各级预警，其中干旱各级

预警由国家气候中心制作，其它各种灾害预警由国家气象中心制作，发布（或

解除）原则如下： 

（一）蓝色、黄色气象灾害预警由各制作单位值班首席预报员直接签发

（或解除）。 

（二）橙色气象灾害预警由各制作单位值班首席预报员提出建议，经单

位值班领导审核后签发（或解除）。 

（三）红色气象灾害预警由各制作单位首席预报员提出建议，经单位主

任审核后签发（或解除）。 

第十八条  当变更（升级和降级）气象灾害预警等级时，由各制作单位

值班首席预报员提出建议，并根据变更后的预警等级，按照第十七条之规定

审核签发。 

第十九条  当解除气象灾害预警时，由各制作单位值班首席预报员提出

建议，根据解除前的预警等级，按照第十七条之规定解除。 

第二十条  各类预警按照规定签发后分别由各制作单位报中国气象局值

班室。 

第二十一条  各制作单位向中国气象局值班室报送气象灾害预警，等同

于各制作单位向中国气象局值班室报送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建议。如：报送

橙色预警表示建议启动 II 级应急响应，依此类推。 

第二十二条  中央气象台发布气象灾害预警时，须加强与即将受气象灾

害影响的省级气象单位的会商与沟通,并达成一致的预报意见。 

第二十三条  根据实际情况，当某种气象灾害未达到预警标准的规定，

但可能造成严重灾害，或某种气象灾害已经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并且该种气

象灾害接近预警标准时，可以考虑发布相应预警。 



第二十四条  各制作单位发布的预警信息除过程结束后一次性解除外，

中间不对已经发过且影响减弱或已经结束地区解除预警。即本次预警中未提

到、而上次预警中提到的区域，预警自然解除。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气象灾害未达到预警标准时，按现有业务规范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中国气象局 2007 年发布的《中

央气象台气象灾害警报发布办法》（气发〔2007〕500 号）同时废止。 

 
 


